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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 测  报  告
报告编号：FY-XZ-20-92-173
项目名称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2020-2022年度外委监测-油品车间苯、轻质油油气回收（油气回收系统入口、出口）-月监测
委托单位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
检测单位：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
签发日期：2021年05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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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 明
1. 检测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及骑缝章无效。
2. 检测报告无编制、审核、批准人员签字无效。

3. 检测委托方如对检测报告数据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单位提出复测申请，同时附上报告原件并预付复测费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4. 委托方办理完毕以上手续后，本单位会尽快安排复测。如果复测结果与异议内容相符，本单位将退还委托单位的复测费。
5. 不可重复性或者不能进行复测的实验，不进行复测委托方放弃异议权利。
6. 委托方对样品的代表性和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否则本单位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。
7. 委托送检的，其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仅适用于客户提供的样品，对于报告及所载内容的使用、使用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及一切法律后果，本单位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8. 本单位保证工作的客观公正性，对委托方的商业信息、技术文件等商业秘密履行保密义务。
9. 未经本单位批准，不得复制（全文复制除外）本报告。经同意的复制品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后方能生效。
10. 未经本单位书面同意，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，违者必究。

11. 如果项目左上角标注“*”标识，表示该项目为分包项目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防伪说明：
a. 报告编号是唯一的；
b. 报告采用特制防伪纸张印制，纸张表面带有“    ”防伪纹路，该防伪纹路不支持复印，即复制品不会带有“    ”防伪纹路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电话：（0471）4307403

传真：（0471）3819349
邮编：010020

地址：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锦威商务中心10楼

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 委托，于2021年05月13日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2020-2022年度外委监测-油品车间苯、轻质油油气回收（油气回收系统入口、出口）-月监测 项目进行了检测，本次任务信息如下：
任务信息一览表

	委    托    方
	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

	委托方联系人
	韩工

	委托方联系方式
	13674830116

	委  托  日  期
	2020-08-03

	受    托    方
	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

	受托方联系方式
	0471-4307403

	受  托  日  期
	2020-08-03

	外委或分包内容
	/

	检  测  性  质
	委托检测

	样  品  类  别
	有组织废气

	采  样  日  期
	2021-05-13

	采  样  地  点
	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

	采    样    人
	李志、王智鑫、王喆、刘林虎、白彦强、韩占东

	检    测    人
	马治国、坤飞

	检测场所
	呼和浩特市总部

	检  测  日  期
	2021-05-13

	项 目 负 责 人
	安宏萍


1 检测内容
表1-1  有组织废气检测内容
	点位编号
	点位名称
	坐标
	检测项目及频次

	FQ001
	油品车间苯、轻质油油气回收系统入口
	N40°44′16.78″ E111°45′18.95″
	排气流量，烟气参数，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；
3次/天，检测1天。

	FQ002
	油品车间苯、轻质油油气回收系统出口
	N40°44′16.63″ E111°45′19.09″
	

	备注
	检测孔不规范，无法检测排气流量和烟气参数。


2 检测及分析方法
表2-1  有组织废气检测仪器及分析方法一览表
	序号
	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及来源
	使用仪器及编号
	检出限

	1
	非甲烷总烃
	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（HJ38-2017）
	气袋法采样器FYXJ/HY-049[007]
气相色谱仪

FYXJ/HY-116[003]
	0.07mg/m3
（以碳计）


3 质量保证措施
为保证本次检测结果准确、可靠，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，我公司对检测过程进行了质量控制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表3-1  检测使用仪器检定及校准情况表
	仪器名称
	仪器型号
	仪器编号
	检定有效期至

	气相色谱仪
	GC9790-J
	FYXJ/HY-116[003]
	2021.09.08


4 样品描述

表4-1  样品描述表

	样品描述
	样品编号
	检测项目
	状态描述

	有组织废气
	XZ2092173FQ00100150~XZ2092173FQ00100350
	非甲烷总烃
	气袋完好、无破损

	
	XZ2092173FQ00200150~XZ2092173FQ002003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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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检测结果

表5-1 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
	序号
	采样日期
	2021.05.13

	
	点位名称
	油品车间苯、轻质油油气回收系统入口

	
	采样频次
	第1次
	第2次
	第3次

	
	样品编号

检测项目
	XZ2092173
FQ00100150
	XZ2092173
FQ00100250
	XZ2092173
FQ00100350

	1
	非甲烷总烃浓度
	mg/m3
	5.28×103
	5.30×103
	5.30×103


表5-2 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
	序号
	采样日期
	2021.05.13

	
	点位名称
	油品车间苯、轻质油油气回收系统出口

	
	采样频次
	第1次
	第2次
	第3次

	
	样品编号

检测项目
	XZ2092173
FQ00200150
	XZ2092173
FQ00200250
	XZ2092173
FQ00200350

	1
	非甲烷总烃浓度
	mg/m3
	21.2
	21.1
	21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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